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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北京盈科（慈溪）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

43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

43 号）、《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

发〔2015〕51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 号）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包括经本所指派经办本次发行的签字律师）特

作出如下声明：

（一）本法律意见书系本所律师根据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

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所涉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

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仅就与 2025 年 11 月宁波市政府专项债券慈溪智创产城融合建设

项目产业园基础设施工程（一期）概况、资金来源与用途及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

方案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内部控制等

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财务专项评价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

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

示的保证。

（三）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必不可少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有关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单位提供的证明和确认



法律意见书

第 2 页 共 11 页

文书而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 2025 年 11 月宁波市政府专项债券慈溪

智创产城融合建设项目产业园基础设施工程（一期）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

他材料一同上报，作为申报资料的组成部分。

（五）本所仅就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的有关情况发表法律意见, 并仅

供办理2025年11月宁波市政府专项债券慈溪智创产城融合建设项目产业园基础

设施工程（一期）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

所不对其中的资金风险、行政审批风险承担法律责任。

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律师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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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项目专项债券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

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第四条规定“专项债

券收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式筹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

主体，具体发行工作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

设区的市、市辖区政府（以下简称市县级财政）确需发行专项债券的，应当纳入

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统一发

行并转贷给市县级政府。经省政府批准，计划单列市政府可以自办发行专项债

券”。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宁波市人民政府，符合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

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的规定。

（二）项目概况

1、项目立项、批复情况

慈溪智创产城融合建设项目产业园基础设施工程（一期）（以下简称“项目”）

经慈溪市发展和改革局审批，于 2023 年 5 月 6 日取得《慈溪市发展和改革局关

于同意慈溪智创产城融合建设项目产业园基础设施工程（一期）项目建议书的批

复》(慈发改审批〔2023〕58 号），项目代码为 2305-330282-04-01-130805；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取得《慈溪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意慈溪智创产城融合建设项

目产业园基础设施工程（一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慈发改审批〔2023〕

62 号）；于 2023 年 9 月 4 日取得《宁波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 228 国道慈溪

庵东至余姚梨洲段工程（余慈大道城市北环至周浒公路段）初步设计的批复》(甬

发改审批〔2023〕166 号）；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取得《慈溪市发展和改革局关

于同意慈溪智创产城融合建设项目产业园基础设施工程（一期）-配套工程初步

设计的批复》（慈发改审批〔2023〕210 号）；于 2025 年 1 月 17 日取得《慈溪

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意慈溪智创产城融合建设项目产业园基础设施工程（一期）

--标准厂房初步设计的批复》（慈发改审批〔2025〕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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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于 2023 年开始前期准备，慈溪智创产城融合建设项目产业园基础设施

工程（一期）已于 2024 年 3 月开工，计划至 2027 年底建成通车；慈溪智创产城

融合建设项目产业园基础设施工程（一期）标准厂房已于 2025 年 3 月开始施工，

计划于 2026 年 12 月竣工验收。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基础设施（一期）和标准

厂房两部分：

（1）基础设施（一期）：北起城市北环，在慈溪城市北环附近沿陆中湾东

侧折向西南，呈“S”形斜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后，利用现状历崔线、西三环

向南，终于周浒公路（余慈界），路线全长 8.61 公里。工程采用高架道路+地面

道路形式，高架道路采用一级公路标准（次要干线功能，全部控制出入），兼顾

城市快速路功能，设双向六车道，设计速度 80 公里/小时；地面道路采用一级公

路标准（主要集散功能），设双向六车道，设计速度 60 公里/小时。沿线设互通

式立交 3处，分别为城市北环交叉处的高新互通（南侧平行匝道纳入本项目）、

北三环交叉处的高王互通、周浒公路交叉处的历山互通（北侧平行匝道纳入本项

目），匝道设计速度 40 公里/小时。桥梁荷载等级标准采用公路－Ⅰ级，地震基

本烈度 6度，桥梁抗震设防类别为 B类；路面计算荷载采用 BZZ-100 标准轴载。

配套工程新建平行匝道 2对，地面道路辅路长 6.09 千米，共设中小桥梁 115

米/3 座，完善主要平面交叉口 10 处。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路基路面、桥涵、路

线交叉、管线及附属设施等。

（2）标准厂房：厂房位于慈溪智能家电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分为慈高新

II202402#地块，慈高新 II202403#地块和慈高新 II202404#地块。慈高新 II202402#

地块，东至高科一路，南至规划路，西至慈宗汉 I202207#地块（规划河道绿地）

和规划路，北至新兴大道；慈高新 II202403#地块，东至慈宗汉 I202206#地块（规

划河道绿地），南至高王村耕地，西至高科大道，北至规划路；慈高新 II202404#

地块，东至高科一路和慈宗汉 I202206#地块，南至怡园村耕地和慈宗汉 I202206#

地块，西至慈宗汉 I202206#地块（规划绿化带），北至规划路。总用地面积 105680

平方米。

新建 11 幢标准厂房，1幢停车楼，3幢门卫，总建筑面积 219582.83 平方米，

计容面积 226527.74 平方米，占地面积 54715.10 平方米，绿地面积 12681.60 平

方米，建筑密度 51.77%，容积率 2.14，绿地率 12.00%；设置机动车位 72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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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机动车停车位（其中地上 425 个，停车楼 297 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600 个。

同步实施室外道路、管线、照明等附属工程。

3.项目性质及主管部门

慈溪智创产城融合建设项目产业园基础设施工程（一期）系产业园区基础设

施领域类投资项目。项目主管部门为慈溪市交通运输局。

4.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实施单位为慈溪市慈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系慈溪市慈行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控股的国有企业，成立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注册资金 15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范围为：（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公路管理与养护，房地产开发经

营；（一般项目）交通设施维修，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

报刊出版单位），广告设计、代理，建筑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物业管理，

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园区管理服务，集贸市场管理服务，道路货物运输

站经营，停车场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整治服务，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游览景区管

理，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园艺产品种植，

树木种植经营，城市绿化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

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

务）；（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的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住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三）发行专项债券情况

项目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188,997.35 万元。

已发行债券情况：①2023 年上半年已发行专项债券 49,000 万元，期限 10

年，利率 2.82%；②2023 年下半年已发行专项债券 47,000 万元，期限 10 年，利

率 2.65%；③2023 年下半年，根据宁波市财政局《关于同意调整部分专项债券资

金用途的批复》，调入因慈溪市新城河区块（329 国道－北三环）综合改造配套

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已发行的专项债券 18,000 万元（因工程建设进度不及预期），

剩余期限 9年，利率 2.92%，2023 年下半年利息计 263 万元一并转入；调出已发

行的专项债券 18,000 万元，年限 10 年，利率 2.65%，2023 年下半年利息计 239

万元一并转出；④2024 年上半年发行专项债券 17,000 万元，期限 20 年，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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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⑤2024 年下半年，调出已发行的专项债券 5,702.65 万元，期限 10 年，

利率 2.82%；⑥2024 年下半年，发行专项债券 5,700 万元，期限 20 年，利率 2.24%；

⑦2025 年上半年已发行专项债券 18,000 万元，期限 20 年，利率 2.08%。

拟发行债券情况：①2025 年下半年发行专项债券 21,000 万元，期限 30 年，

利率 2.46%；⑨2026 年上半年发行专项债券 37,000 万元，期限 30 年，利率 2.46%。

二、项目投资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项目投资

慈溪智创产城融合建设项目产业园基础设施（一期）静态投资根据《宁波市

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 228 国道慈溪庵东至余姚梨洲段工程（余慈大道城市北环至

周浒公路段）初步设计的批复》（甬发改审批〔2023〕166 号）、《慈溪市发展

和改革局关于同意慈溪智创产城融合建设项目产业园基础设施工程（一期）-配

套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慈发改审批〔2023〕210 号）确定；，标准厂房静态

投资按照《慈溪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意慈溪智创产城融合建设项目产业园基础

设施工程（一期）--标准厂房初步设计的批复》（慈发改审批〔2025〕16 号）

确定，。

根据慈溪天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2025 年 11 月宁波市政府专项

债券慈溪智创产城融合建设项目产业园基础设施工程（一期）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财务评估报告》（慈天会咨报〔2025〕第 54 号）（以下简称《财务评估

报告》），经测算，项目总投资 697,256 万元，其中：经批复的静态投资 643,232

万元，建设期利息 54,024 万元。投资构成明细如下：

投资构成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比例

1 工程费 365,735 52.45%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6,655 5.26%

3 征地和环境部分 211,592 30.34%

4 预备费 29,250 4.20%

5 建设期利息 54,024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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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比例

合计 697,256 100.00%

（二）项目资金筹措方案

项目总投资 697,256 万元，其中单位自筹 228,258.65 万元，占比 32.74%；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 188,997.35 万元，占比 27.11%；市场化融资 280,000 万元，占比

40.15%。具体如下：

1.单位自筹 228,258.65 万元。

2.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88,997.35 万元，具体筹措方案：根据项目总投

资、资金来源和预期工期，拟定项目发行计划，项目建设期内发行计划如下表：

建设期内债券发行计划表

单位：万元、年

发行年份 期次 发行规模 发行期限 债券利率 付息方式 还本安排 备注

2023 年 上半年 49,000 10 2.82%

每半年
支付一次

到期一次
性还本

已发行

2023 年 下半年 47,000 10 2.65% 已发行

2023 年 下半年 -18,000 10 2.65%
资金用
途调整

2023 年 下半年 18,000 10 2.92%

2024 年 上半年 17,000 20 2.53% 已发行

2024 年 下半年 -5,702.65 10 2.82%
资金用
途调整

2024 年 下半年 5,700 20 2.24% 已发行

2025 年 上半年 18,000 20 2.08% 已发行

2025 年 下半年 21,000 30 2.46%
每半年
支付一次

到期一次
性还本

2026 年 上半年 37,000 30 2.46%
每半年
支付一次

到期一次
性还本

合计 188,997.35 - - - -

3.市场化融资 280,000 万元，具体筹措方案：①贷款金额：280,000 万元，其

中 2023 年下半年已提取 140,000 万元，计划于 2025 年下半年贷款 40,000 万元，

2026 年上半年贷款 100,000 万元；②贷款年利率：按实际提款日最新公布的 5

年期以上 LPR基础上减 10 个基点确定，此后遇 LPR调整按年调整；③付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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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期付息；④还本方式：自 2027 年 9 月起，分期还本。

4.项目建设期为 48 个月，各项资金投入计划如下：

资金投入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年度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合计

1 资金筹措 238,000 18,997.35 224,000 152,000 35,000 29,258.65 697,256

1.1 项目单位自筹 2,000 2,000 145,000 15,000 35,000 29,258.65 228,258.65

1.2 专项债券 96,000 16,997.35 39,000 37,000 - - 188,997.35

1.3 市场化融资 140,000 - 40,000 100,000 - - 280,000

2 资金使用 123,381 85,915 260,496 153,765 43,418 30,281 697,256

3 资金余额 114,619 47,701.35 11,205.35 9,440.35 1,022.35 - -

三、项目运营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评估报告》，本项目的运营收益和融资平衡

情况分析如下：

（一）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测算

项目以慈溪智创产城融合建设项目一期建成的厂房和停车位，以及潮塘产业

园地块内平衡用厂房、停车位、充电桩和茂士地地块内平衡用商铺、住宅、停车

位、充电桩的出租、销售所产生的现金净流入作为专项债券还本付息基础。融资

存续期内，上述用于还本付息的付息前营运现金净流入预测为 941,075 万元。

（二）项目收益本息覆盖率

项目收益本息覆盖率以“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测算表”中累计运营现金净流

入除以债券还本付息总额计算，项目收益本息覆盖率测算如下：

项目收益本息覆盖率测算表

单位：万元、倍

项目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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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收入总额 1,106,970

运营成本总额 165,895

运营现金净流入合计 941,075

偿还专项债券本金 188,997.35

支付专项债券利息 86,234

偿还市场化融资本息 280,000

支付市场化融资利息 180,381

融资本息合计 735,612.35

收益本息覆盖率 1.28

(三)项目现金净流入本息覆盖率

项目现金净流入本息覆盖率以项目还本付息前累计现金净流入除以债券还

本付息总额计算，项目现金净流入本息覆盖率测算如下：

项目现金净流入本息覆盖率测算表

单位：万元、倍

项目 金额

现金流入总额 1,804,226

现金流出总额 1,544,739.35

现金净流入合计 259,487

偿还专项债券本金 188,997.35

支付专项债券利息 86,234

偿还市场化融资本息 280,000

支付市场化融资利息 180,381

融资本息合计 735,612.35

现金净流入本息覆盖率 1.35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在慈溪天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项目收益评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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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实现的情况下，本项目累计结余可覆盖本息，资金无法

偿还风险较低，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

四、风险提示

（一）运营收益变化形成的还本付息风险

会计师事务所对本项目进行敏感性测算，按项目实现的各项收益的-10.00%

到 10.00%变动测算，收益变动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范围为 1.15 倍到 1.40 倍，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以上测算分析，慈溪智创产城融合建设项目产业园基础设施工

程（一期）具有较强偿债能力，项目申请发行专项债券的本息可通过项目平衡用

收益偿还。

（二）预期不确定风险

基于相关工程项目处于建设前期阶段，对项目收益编制预测运用了一整套假

设，包括有关未来事项和推测性假设，而这些事项和事项预期在未来未必发生。

即使在推测性假设中所涉及的事项发生，但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

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信息存在差异。

（三）关注到的其他风险

1. 工期变化产生的风险

拖延项目工期的因素非常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方案的稳定性、

项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到位情况、承建商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从

国内已建工程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实现项目预期的工期目标有一定的难度。如果

工期拖延，工程投资将增加，并且工期拖延将影响项目的现金流入，使项目净收

益减少。

2. 收入变动风险

总体来看，慈溪智创产城融合建设项目一期建成的厂房、停车位，以及潮塘

产业园地块内平衡用厂房、停车位、充电桩和茂士地地块内平衡用商铺、住宅、

停车位、充电桩的出租、销售所产生的现金净流入为专项债券项目提供了稳定的

现金流入，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但鉴于上述平衡用净现金流入受慈溪智

创产城融合产业园建设进度、租赁市场行情及社会经济发展等各因素变化，建议

审慎考虑相关风险要素。若项目的假设条件存在变化，导致未能按预期实现相关

工业厂房租赁及销售、住宅租赁及销售和停车位出租等收入，进而导致未能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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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到期债券本息时，按照《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规定，可在专项债券限额内

周转发行专项债券周转偿还，待项目收入实现后予以归还，或者由政府财政资金

追加项目投入来满足融资存续期间的还本付息责任。

五、中介服务机构

（一）财务评估报告

根据慈溪天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及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慈溪天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在宁波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杭州湾新区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201551118689G，成立日期为 2010 年 3 月 16 日，经营期限至 2030 年 3 月

15 日，注册地址为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四路 262 号 16#305 室(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为：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

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决

算审计。代理记帐，会计咨询、税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营状态为存续。

本所律师认为，慈溪天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

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为本项目出具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报告的

资质。

慈溪天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财务评估报告》认为：基于财政部

对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的要求，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以

完成资金筹措，并以慈溪智创产城融合建设项目一期建成的厂房、停车位，以及

潮塘产业园地块内平衡用厂房、停车位、充电桩和茂士地地块内平衡用商铺、住

宅、停车位、充电桩的出租、销售所产生的现金净流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通过对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出

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方式，

可以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是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

（二）法律意见书

本所针对本项目概况及发行专项债券的合法合理性进行分析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本所系经浙江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浙江省司法厅 2018

年 9 月 11 日颁发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330000MD0197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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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已由两名执业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

本所律师认为，北京盈科（慈溪）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

的律师事务所，具备为 2025 年 11 月宁波市政府专项债券慈溪智创产城融合建设

项目产业园基础设施工程（一期）进行法律分析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

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六、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经审慎审查有关文件和信息，综合上述内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如下，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一）2025 年 11 月宁波市政府专项债券慈溪智创产城融合建设项目产业园

基础设施工程（一期）符合财预〔2016〕155 号文的发行主体要求。

（二）项目为慈溪智创产城融合建设项目产业园基础设施工程（一期），已

经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慈溪市发展和改革局审批。

（三）工程项目的资金来源包括单位自筹资金、发行专项债券以及市场化融

资。

（四）专项债券资金将用于慈溪智创产城融合建设项目产业园基础设施工程

（一期）。

（五）在慈溪天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项目收益评价及其所依据的各项

假设前提实现的情况下，本项目累计结余可覆盖本息，资金无法偿还风险较低，

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

（六）为本项目提供财务和法律专项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慈溪天博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盈科（慈溪）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并经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

均为正本，本所留存两份，其余两份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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